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暴雪、大风蓝色预警风险提示

各镇党委、人民政府，经开区管委会，县安委会、县防灾

减灾救灾委员会相关成员单位：

山西省气象台2025年12月11日17时31分发布暴雪蓝

色预警，预警区域：忻州市、晋中市、朔州市、大同市、

太原市、阳泉市、吕梁市、临汾市部分、长治市部分（沁

源县、沁县、武乡县、黎城县、平顺县、壶关县）、晋

城市部分、运城市局部。预计未来 24 小时预警区域内

的大部分县市降雪量将达 5 毫米以上。

长治市气象台2025年12月11日18时23分发布大风蓝

色预警信号，预警区域：沁源县、潞州区、上党区北部、

屯留区、潞城区、襄垣县、平顺县西部、黎城县西部、壶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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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、长子县北部、武乡县东部。预警区域内部分地区已经

受大风影响，预计未来 24 小时仍有平均风力 4～5 级，

阵风 7 级或以上大风，并可能持续。

长治市气象台2025年12月11日18时27分发布道路结

冰黄色预警信号。预警区域：全市。预计未来 24 小时

预警区域内将出现对交通有影响的道路结冰。

襄垣县气象台 2025 年 12 月 11 日 19 时 12 分发布道

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：所有镇。预计未来 24 小

时预警区域内将出现对交通有影响的道路结冰。

根据县委、县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

作的要求，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：

一要及时发布传递预警预报。气象部门要严密监测天

气变化，及时发布气象预警信息。水利、自然资源、住建、

应急、公安、交通、教育、民政、文旅、市场、农业农村、

消防、能源、电力等部门要加强应急响应联动，做好恶劣天

气风险防范和应急准备。要充分利用电视、手机短信、农

村大喇叭、电子显示屏以及微博、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

渠道，扩大预警信息传播范围，普及防灾知识和自救互救

技能。

二要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控。公安交警、交通运输等

部门要加强雨雪冰冻等恶劣天气下的道路管控，采取现场

指挥、交通引导、限速限行等措施。加强扫雪车、融雪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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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滑料等保通物资的储备工作，及时除冰除雪，保障道路

畅通。加强雨雪天气下的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管理，

督促企业加强对危化品运输车辆的维护保养检查，确保车

辆性能完好；加强驾驶人员和押运人员教育培训，特别是

雨雪天气、道路结冰等情况的安全行驶和应急处置培训，

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；恶劣天气条件下，必须停止危险

化学品道路运输。

三要提醒公众做好安全防范。注意适当增添衣物，注

意取暖用电用气安全，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和火灾事故；做

好临时搭建物、建筑工棚、设施农业、牲畜圈舍等的加固

保暖工作。企业要做好厂区管道设备的保温工作，对用油

用水等设备采取防冻措施，加强厂区道路和厂内车辆管

理；室外设备停用后，要将物料排放干净，避免结冰；加

密电网运行监测和电力通信设施巡检、融冰除冰工作，做

好供热运行调度和供暖物资保障工作。

四要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。对养殖棚舍、农业大棚、

施工围挡、临时板房、户外广告牌、大跨度建构筑物、危

旧住房、彩钢屋顶、户外游乐设施等部位进行重点排查，

提前采取加固、拆除、防护等安全措施。督促煤矿、非煤

矿山、危化、冶金工贸等企业排查整治防冻、防滑、防风

隐患，落实防寒保温措施，及时调整生产计划。建筑施工

领域，重点抓好防风、防高处坠落等措施落实，大风期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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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用塔吊、升降机等机械设备，停止室外施工作业。大风

等极端天气要果断暂停索道、缆车、滑道、游船、漂流等

户外高空和水上项目、充气城堡等户外游乐设施，做好游

客疏散安置，确保人员安全。消防安全方面，要加强对人

员密集场所、老旧小区、出租屋、“九小”场所、大型商

业综合体、仓储物流、施工营地的消防检查，严防一氧化

碳中毒和火灾事故。加强供电、供热、供水、排水等基础

设施灾害防御，完善应急预案，组建抢修队伍，确保民生

设施平稳运行。

五要加强大风天气森林火灾防控。自然资源、公安、

应急、文旅等部门要积极安排部署大风天气森林火灾防控

工作，从严管控火源，加密护林员巡护频次，各检查站、

瞭望哨值守人员全部到位，对进山入林人员加强防火检查

和宣传教育。大风天气禁止一切野外用火和林区动火作

业。一旦发现火情，要快速果断处置，坚决打早打小打了。

六要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制度。各镇、经开区、各部门

要严格落实县委、县政府值班值守工作要求，严格执行

24 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干部在岗带班、外出报备制度。

要加强应急准备，前置应急抢险物资和救援力量，出现险

情及时处置，做好受灾群众救助。值班人员要在岗在位，

熟知岗位职责、熟悉报告程序、熟练工作流程，遇有事故

灾害要第一时间报告，最新情况及时续报，坚决杜绝迟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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漏报谎报瞒报。

襄垣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襄垣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

2025年12月11日


